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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

壹、簡介 

一、 文件目的  

本系統使用手冊旨在提供機關端及廠商端的使用者了解「高於市價

通報」之整體功能架構、各項作業功能、各功能操作方式與流程說

明，以備使用者操作系統時參考與查閱之用。 

二、 文件範圍 

文件範圍為需求項目 2.2.5高於市價通報。 
2.  

貳、系統概述 

一、 系統目標 

提供適用機關及訂約機關針對當立約商提供之商品高於市價時，進

行通報及處理之功能，包括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、高於市價通報查

詢、高於市價通報處理及高於市價通報回應等。 

二、 系統範圍 

 

圖 2-1：政府電子採購網子系統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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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系統主要為 2.2.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子系統下之 2.2.5.高於市價通

報，包括： 

(一) 2.2.5.高於市價通報 

2.2.5.1.高於市價通報填寫 

2.2.5.2.高於市價通報查詢 

2.2.5.3.高於市價通報處理 

2.2.5.4.高於市價通報回應  

三、 系統架構 

本系統主要為透過網頁瀏覽器進行系統功能操作。使用者於操作本

系統功能時，應使用電腦鍵盤及滑鼠，並透過網頁瀏覽器連線至本

系統主機，以取得網頁資料與傳送使用者資料。其整體操作系統架

構如下圖所示。 

 

網頁瀏覽器 

政府採購系統 

應用程式伺服器 

資料庫管理系統 

檔案管理系統 

使用者介面 

 

圖 2-2：系統操作架構圖 

四、 系統環境 

使用者操作本系統軟體功能時，必須準備一部可連上網際網路的個

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，並透過網頁瀏覽器操作本系統功能。網頁瀏

覽器建議使用 Chrome、Edge 瀏覽器以利最佳化操作體驗。除此之

外，本系統部分功能需要讀取憑證資料（比如 GCA憑證、工商憑證、

自然人憑證或金融卡等）才能完成功能作業程序，因此有需要操作

此類功能之使用者，必須額外備妥一部讀卡機，以利憑證資料讀取

或進行轉帳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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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

參、作業概述 

一、 使用者職責 

適用機關使用者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、高於市價通報查詢、高於市

價通報回應。 

訂約機關使用者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、高於市價通報處理。 

二、 人工及電腦作業程序 

人工作業程序依各用戶所屬機關各有不同，請依實務要求進行，電

腦作業程序請參考肆之二、工作程序。 

三、 電腦設備使用規則 

使用者於操作本系統功能前，建議所使用之電腦設備應已安裝下列

軟體，有利於系統功能操作順暢。 

 作業系統：建議使用 Windows 10以上作業系統。 

 網頁瀏覽器：建議使用 Chrome、Edge 瀏覽器，並將解析度設定

為 1280 X 960以取得網頁最佳展現效果。 

 HiCOS 卡片管理工具與憑證認證元件：可連線至內政部憑證管理

中心下載安裝。 

 PDF文件閱讀軟體與開放文件各式自由軟體。 

四、 異常狀況處理 

操作中如遇異常狀況可撥打免費系統客服電話 0800-080512，洽客服

人員協助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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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

肆、工作說明 

一、功能說明 

提供適用機關及訂約機關針對當立約商提供之商品高於市價時，進

行通報及處理之功能，包括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、高於市價通報查

詢、高於市價通報處理及高於市價通報回應等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

(一) 高於市價通報填寫 (2.2.5.1)  

機關由功能選單之共同供應契約-適用機關>商品查詢，進入「商

品查詢」功能，透過商品查詢找到商品並點選「選購」後，系統

顯示如下頁面： 

 

圖 4-1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-商品查詢頁通報商品高於市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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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「是，進行高於市價通報」，則進入以下頁面填寫通報人及相

關市價資料，點選「確認送出」，系統顯示確認視窗後選「確定」，

即完成高於市價通報。 

 

圖 4-2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-通報資料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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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3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-送出確認視窗 

通報後系統將提示在訂約機關完成市價訪查前，本項商品暫不提

供該機關訂購。 

 

圖 4-4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-通報後商品無法提供選購提示- 

通報商品高於市價後，系統將寄出 E-mail通知訂約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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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5：高於市價通報填寫-品項高於市價通報 E-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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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高於市價通報處理 (2.2.5.2, 2.2.5.3)  

訂約機關由功能選單之共同供應契約-訂約機關>履約管理>市價

通報處理，進入「高於市價通報查詢」及查詢後之「高於市價通

報處理」功能。 

選擇查詢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 

圖 4-6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查詢未處理案件 

查詢結果有資料時，可透過「匯出」功能，將查詢資料下載為指

定格式檔案。 

 

圖 4-7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匯出(xlsx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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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8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匯出(ods) 

從未處理案件中選擇要處理之高於市價通報，點選功能選項「處

理」。 

 

圖 4-9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查詢結果列表 

機關針對該通報輸入仲裁結果及說明，處理結果共有四種，說明

如下： 

1、 「商品價格未高於市價」：適用機關須回應(且同意訂約機關處

理後)才可恢復購買。 

2、 「廠商配合降價」：適用機關須回應(且同意訂約機關處理後)

才可恢復購買。 

3、 「商品下架」：處理完成後該商品將立即下架。 

4、 「機關誤通報，請求退回不予處理」：適用機關不用回應可直

接恢復購買。 

此處選擇「商品價格未高於市價」，輸入完成點選「確認送出」，

即完成市價通報處理，且該案件狀態將改為「已處理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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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0：高於市價通報處理-輸入仲裁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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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1：高於市價通報處理-處理完成 

訂約機關完成處理後，系統將寄出 E-mail通知通報之機關。 

 

圖 4-12：高於市價通報處理-品項高於市價通報回覆 E-mai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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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高於市價通報回應 (2.2.5.2, 2.2.5.4)  

適用機關於功能選單之共同供應契約-適用機關>請購管理>市價

通報，進入「高於市價通報查詢」及查詢後之「高於市價通報回

應」功能。 

選擇查詢條件後，點選「查詢」。 

 

圖 4-13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查詢畫面 

非屬於本身機關通報的案件，查詢結果之功能選項皆僅提供「查

詢」。 

屬於本身機關通報的案件，若訂約機關尚未處理，功能選項提供

「查詢」、「取消通報」。若訂約機關已處理，功能選項提供「查詢」、

「回應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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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4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查詢結果列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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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選功能選項「查詢」，可檢視通報之品項資料，若訂約機關已處

理，則另外顯示處理結果。 

 

圖 4-15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查詢處理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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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約機關未處理之通報資料，適用機關可選擇功能選項「取消通

報」，輸入取消通報原因後，點選「確定」即完成取消高於市價通

報作業，系統並提示已恢復該商品之採購權限。 

 

圖 4-16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取消通報 

 

圖 4-17：高於市價通報查詢-取消通報完成提醒視窗 

訂約機關已處理之通報資料，適用機關可選擇功能選項「回應」，

進入後查看處理結果，並回應「該商品是否仍高於一般市價」。 

若選擇「否」，確認送出後即完成通報處理回應；若機關選擇「是」，

則系統顯示再次通報資料輸入畫面，確認送出後將再次發出高於

市價通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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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-18：高於市價通報回應-回應內容選擇「否」 



系統使用手冊 

2.2.5高於市價通報 

 

  第 17頁              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 

圖 4-19：高於市價通報回應-回應內容選擇「是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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